
六政办秘〔2020〕57号

六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六安市城区
货运车辆抛洒滴漏综合整治工作方案的通知

金安区、裕安区人民政府，市开发区管委，市政府有关部门、有

关直属机构：

经市政府同意，现将《六安市城区货运车辆抛洒滴漏综合整

治工作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工作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
2020年 5月 1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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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安市城区货运车辆抛洒滴漏
综合整治工作方案

为进一步整治货运车辆抛洒滴漏等交通违法违规行为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

污染环境防治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

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重点车辆：渣土车、砂石运输车、混凝土搅拌车、建

筑废料运输车、生活垃圾运输车、塑料运输车、农用三轮车等;

（二）重点违法行为：抛洒滴漏、超载超限、闯红灯、涉牌

涉证等;

（三）重点道路：城区主次干道、城郊结合部道路、施工工

地周边道路等。

二、主要目标

坚持政府领导、部门联动、严格执法，通过宣传引导、源头严管、

路面严查等方式，对货运车辆抛洒滴漏等违法违规行为实施综合整

治，有效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，改善市容环境，防止环境污染，

提升文明城市形象，促进我市经济社会全面、协调、可持续发展。

三、具体措施

（一）狠抓宣传发动

结合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，全方位宣传货运车辆抛洒滴漏

综合整治工作措施、目的、意义，曝光典型案例，营造浓厚的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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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舆论氛围，积极争取社会各界及广大群众的理解支持，同时密

切关注动态舆情，及时应对处置。通过发放“致货运车辆驾驶人

的一封信”、设立货运车辆违法行为举报热线等形式，发动群众

积极参与，形成“群防群治”工作格局。

责任单位：市委宣传部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、市城管

局、市住建局等

（二）狠抓源头治理

1.加强属地源头管理。金安区、裕安区、市开发区要按照属

地管理原则，对辖区内的施工工地、砂石厂、物流中心、闲置土

地等情况开展摸排，与企业和运输业主签订拒绝抛洒滴漏、超载

超限、偷倒乱弃责任书，并加强重点部位日常监管，从源头上杜

绝货运车辆抛洒滴漏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生。

牵头单位：金安区、裕安区政府，市开发区管委

协同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城管局、市住建局、市自然资

源局、市重点工程处、市水利局等

2.强化车辆源头监管。市交通运输、城管等部门要结合各自

管理职能，督促货运企业对散装运料车、渣土车、混凝土运输车

等重点车辆安装车载卫星定位系统，加装放大号牌、密闭装置等

设施，并通过科技手段，对各类货运车辆的运行线路和时间进行

实时监管，及时发现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。

牵头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城管局

协同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住建局等

3.落实工地源头防控。市住建局、市重点工程处要会同市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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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局等部门对出土和进土工地的巡回检查，督促渣土车外运工程

单位严格落实“四有两不”保洁防污措施，即有围挡、有硬化、有

冲洗设施、有保洁人员，车轮车身不带泥、后挡板不超高。

牵头单位：市住建局、市重点工程处

协同单位：市城管局、市交通运输局、市自然资源局、市公

安局等

4.严格行业发证管理。市交通运输局要督促货运企业落实各

项安全管理措施，严格企业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和车辆《道

路运输证》的发证管理；市城管局要严格从事城市垃圾、生活垃

圾经营运输服务审批，加强对渣土运输企业的行业监管，从严办

理《渣土运输证》；市公安局要严格市区货运车辆通行许可证核

发，从严办理《货运车辆市区通行证》。

责任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城管局、市公安局

5. 加强安全监督管理。市应急管理局要指导协调和监督有关部

门督促货运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健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，

落实“三项岗位”人员和驾驶人安全教育培训；对有关部门安全生产

监管执法情况开展监督检查，进一步加大对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

的打击力度；组织对货运车辆等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经营性道路交

通事故开展事故调查，依法依规追究相关单位和人员责任。

牵头单位：市应急管理局

协同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公安局等

（三）严格路面执法

1.治理货车交通违法。要紧盯货运车辆超速、逆向行驶、闯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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灯、涉牌涉证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，集中警力整治路面通行秩序。

牵头单位：市公安局

协同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、市城管局等

2.治理货车超载超限。采取固定治超和流动治超相结合的方

式，依据《安徽省治理货物运输车辆超限超载条例》开展联合整

治，对发现的超限超载运输车辆及其交通违法违规行为，由交通

运输综合执法、公安交管等部门依据各自职责分别依法处罚。同

时，要加强对货源企业、道路货运企业，以及货源区域周边道路

的日常监控和巡查监管，严防货运车辆超限超载。

牵头单位：市交通运输局

协同单位：市公安局、市城管局等

3.治理货车抛洒滴漏。市城管局要依据《安徽省城市市容和

环境卫生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二条等有关规定对运输液体、散装货

物不作密封、包扎、覆盖，造成泄漏、遗撒的，处以 200元以上

1000元以下罚款。市交通运输局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

法》第四十六条、《公路安全保护条例》第六十九条，对车辆装

载物触地拖行、掉落、遗洒或者飘散，造成公路路面损坏、污染

的，责令整改，处以 5000元以下罚款；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道路运输条例》第六十九条、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

第六十一条，对货运经营者没有采取必要措施防止货物脱落、扬

撒等的，处 1000元以上 3000元以下的罚款，情节严重的，吊销

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。市公安局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

通安全法》第九十条、《安徽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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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法〉办法》第六十二条，对驾驶机动车向道路上抛撒物品的，

处警告或者 50元以下罚款；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

全法》第八十九条，对乘车人向车外抛撒物品的，处警告或者 5

元以上 50元以下罚款。市生态环境局要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固体废物环境污染防治法》第六十八条，对在运输过程中沿途丢

弃、遗撒工业固体废物的，处 5000元以上 50000元以下罚款。

4.强化联合执法。公安、交通、城管部门要抽调专门执法人

员（公安 16 人、交通 16 人、城管 16人）和车辆装备（公安 4

辆、交通 4辆、城管 4辆），组成 4个联合整治小分队，强化对

货运车辆抛洒滴漏、超限超载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的联合查处。

公安交管部门要立足路面管理职能，开展货运车辆各类交通违法

行为的集中整治行动，对发现货车抛洒滴漏、超载超限等违法违

规行为除依法处罚外，同时移交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各自管理

职责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罚。各有关部门和单位根据各自职责，细

化制定具体行动方案，强化部门联动，形成工作合力。

四、工作步骤

（一）宣传发动阶段（5月 20日起至 5月 31日,并贯穿始终）。

制定工作方案，建立工作机制，全面部署发动，营造浓厚氛围。

（二）集中整治阶段（6月 1日-8月 31日）。按照边宣传边

整治的原则，有序推进货运车辆抛洒滴漏、超载超限交通违法综

合整治工作。

（三）长效管理阶段（9 月 1 日后）。及时总结提炼经验措

施，强化跟踪问效，形成长效常态的综合整治工作机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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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成立市城区货运车辆抛洒滴漏综合整

治工作领导组，市政府有关负责同志任组长，市政府有关部门主

要负责同志为成员，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市公安局，负责统一协调

和指导城区货运车辆抛洒滴漏综合整治工作，协调解决工作中存

在的问题。金安、裕安、市开发区和市有关部门要成立相应的组

织机构，负责本辖区和本单位的综合整治工作。

（二）建立调度机制。建立定期会商制度和联络员制度，加强

各级各部门的协作配合，发挥信息互补优势，不定期对整治工作中的

重难点问题进行协调、解决，对阶段性重点工作进行统一调度和指挥。

（三）强化联合惩戒。交通、城管、公安等部门要强化联动

执法，对货运车辆驾驶人及相关企业的违法行为严格依法予以处

罚。对于多次违法违规、情节严重、影响恶劣的驾驶人、车主、

企业，列入“黑名单”并予以曝光，并根据其违法行为情节，对企

业、车主、驾驶人、车辆等采取相应的处罚措施。

（四）加强信息报送。为加强联勤联动和沟通协调，确保工

作措施落实，请各相关单位于 5月 20日前，将分管领导、联络

员姓名、职务及联系手机号码报送至市城区货运车辆抛洒滴漏综

合整治工作领导组办公室。相关工作部署开展情况及重要信息请

随 时 报 送 。 报 送 方 式 ： 3927038 （ 兼 传 真 ）， 邮 箱

416916566@qq.com。联系人：杨鑫成 3927057、18005640820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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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有关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。


